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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分案要點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0 日訂定實施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新北院 

輝文字第 1070002015 號函修正 

一、依民國 107 年 6 月 12 日司法院院台廳民二字第 1070015726 號

函訂定發布「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分案實施要點」第 20 條規定

辦理。 

二、為提昇本院民事執行處辦理民事強制執行事務之效能，依公平

、合理、明確及迅速原則辦理分案，並保護當事人權益，特制

定本要點以為補充規定。 

三、執行事件分案原則及方式，應依下列各項為之： 

（一）分案人員於每日上午、下午收受收發室移送之執行聲請狀後

，應即簽收並進行分案。聲請狀於下午三時三十分以後到科

者，除急件外，視為次日到科，於次日分案。 

（二）分案應依事件之類別，以電腦抽籤方式為之。因電腦設備故

障或其他原因，無法以電腦抽籤方式分案達二日以上時，應

改以人工抽籤方式分案。 

（三）收受參與分配聲請狀，應即裝訂成參與分配卷宗，交由承辦

股辦理。 

（四）撤銷股別時，由該股將未結事件之卷宗整理完備，依遲延、

視為不遲延及分案類別輪次同等質案件抽籤後，交由分案人

員指分各股接辦。 

各指分股接辦後，案件如有執行標的金額或價額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債權人二十人以上、不動產執行標的十筆以上之

繁難情形，應於取得鑑價報告或指分案後十五日內，簽請庭

長同意，依本要點抵分案之規定辦理抵分。 

復股時，向原指分股，依遲延、視為不遲延、前款繁難案件

及分案類別輪次同等質執行事件辦理抽回。不足部分，依復

股前一個月，其他股各分案類別收案平均件數補分。 

其他股應於指定期間內，提供復股前一個月，各分案類別收

案數，供分案室統計各分案類別收案平均件數，並採四捨五

 



 

 

2 

 

入方式計算。 

因留職停薪或其他原因，而有將案件指分其他股辦理之情形

時，指分案及補分案，準用本款規定。 

（五）分案後，各股如發現當事人資料電腦輸入錯誤或遺漏，應即

予更正，並請分案人員列印正確卷面更換之。 

（六）各股於分案人員交付新收事件時，應即時點清件數並於分案

單簽章。新收事件如認有應改分他股辦理之情形，除第五點

情形外，應於收案後三日內為之，逾期須簽請庭長核可後始

得改分；分案人員予以改分後，並應作補分及抵分案件之處

理。 

（七）分案類別如有分案之競合時，分案優先順序為：1、調取假扣

押執行事件。2、原股承辦執行事件。3、指分執行事件。4、

有前案未結執行事件。 

四、新收執行事件之分案類別及輪次，應依下列各項規定平均分配

各股辦理： 

（一）分案應依下列事件之類別各定其輪次。各股承辦之各類別案

件件數，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不歸零計算。 

(1)拆屋還地、返還土地事件。 

(2)修復漏水事件 

(3)返還房屋事件。 

(4)交付或探視子女或同性質之事件。 

(5)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 

(6)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 

(7)他法院囑託之終局執行事件。 

(8)一般執行事件。 

(9)聲請直接核發、換發債權憑證事件。 

(10)依動產擔保交易法所為之取回事件。 

(11)保全程序事件（含保全程序裁定及執行事件）。 

(12)他法院囑託之保全程序執行事件。 

(13)行政執行處聲請裁定拘提、管收事件。 

（二）前項各類別執行事件，如併有金錢債權為執行標的時，仍視

為前項各類別執行事件，不另分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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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一般執行事件、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及他法院囑託之

終局執行事件外，不論有無債務人之前案資料，均輪分辦理

。 

（四）假扣押裁定事件經裁定准許後，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執行時，

應輪分辦理。 

五、執行名義或債權憑證加註受償情形者，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分

案及抵分件數： 

（一）債權人提出債權憑證，聲請逕行發給憑證時，應予輪分，不

抵分。發款時命假扣押債權人或抵押權人提出執行名義，僅

於該執行名義上註記，而未換發債權憑證時，假扣押債權人

或抵押權人再次提出該執行名義聲請逕行發給憑證時，亦同

。 

（二）下列情形不適用前項輪分規定，且除本項另有規定外，不抵

分： 

(1)債權人提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受償不足或未受償，且未

核發債權憑證，該債權人於一年內，再持同一執行名義聲

請執行者。有多筆註記時，指分最先註記之股辦理。 

(2)以未顯示日期或書記官名稱之章，蓋印加註於執行名義上

結案者，不論再聲請執行之時間，均指分該加註股辦理。 

(3)於執行名義上，加註移轉薪資債權結案者。但指分股抵分

聲請執行之同類別事件一件。 

六、新收執行事件應調取本院保全執行(假扣押、假處分)為執行者

，應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分案、指分或改分： 

（一）一般執行事件、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或他法院囑託之終

局執行事件分案時，發現須調取 99年1月1日以後收案之假扣

押執行卷執行時，應分由該假扣押執行股辦理。但該假扣押

係併執字案，而執字案已終結，不在此限。 

（二）收受前項執行事件後，始發現須調取 99年1月1日以後收案之

假扣押執行卷執行時，應自收案日起十五日內（如係當月十

六日之後始收案者，應於隔月五日前），以行政簽會原假扣

押股確認後，改分由原假扣押股辦理。但不動產以外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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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不受前開十五日內之限制，得於發現需調取假扣押卷

執行時，於收案隔月五日前，另簽改分原假扣押股辦理。逾

期未簽請改分者，應由該股自行辦理；其經原假扣押股確認

已塗銷查封或已撤銷扣押命令者，亦同；前述期日如遇假日

，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三）前二項情形，如須同時調取二件以上 99年1月1日以後收案之

假扣押卷，或須同時調取 99年1月1日以前及以後收案之假扣

押卷執行時，均應分由 99年1月1日以後收案最先之假扣押執

行股辦理。 

（四）前三項規定，於債權人有合併聲請執行非假扣押執行標的之

情形者，亦適用之。但收案後已就該非假扣押執行標的實施

執行行為者，全案不得再簽請改分假扣押執行股辦理。 

（五）調取假處分事件排除指分之規定。 

七、一般執行事件、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及他法院囑託之終局

執行事件，應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分案： 

（一）此類執行事件之債務人，除有第四點、第五點應優先指分或

下列第(二)項應指分情形外，其中一人與前案債務人之姓名

或名稱有一為相同時，不論執行標的是否完全相同，如前案

尚未終結，應分由前案承辦股辦理。 

（二）前項情形，如前案有二件以上者，應分由年份、案號在前之

承辦股辦理。 

（三）分案時，後案除執行前案之財產外，另有執行其他不動產者

，後案應輪分。 

（四）債務人姓名或名稱雖有不同，但查明為同一人時，適用前三

項規定分案。 

八、新收執行事件之指分、抵分、補分及分案規定，應依下列所列

各項規定辦理： 

（一）假扣押執行之債務人其中一人，與已、未結前案假扣押執行

債務人姓名或執行名義為相同時，應分由前案承辦股辦理，

抵分一件。 

（二）同一假處分裁定，各債權人分別提供擔保聲請強制執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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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分予分案在先之同一執行股辦理，各抵分一件。 

（三）僅執行薪資債權之執行事件，經查有前案同為核發薪資債權

移轉終結者，應予指分前案股辦理，抵分一件。 

（四）一般執行事件、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或他法院囑託之終

局執行事件分案時，如查無指分事件，而數新收事件之部分

債務人姓名或名稱相同且同一日分案時，由其中一件予以輪

分後，其他部分債務人姓名或名稱相同之新收事件即分由該

股辦理，並依件數抵分。 

（五）假執行事件經債務人提供反擔保免為假執行並報結後，債權

人於取得本案執行名義(含再為假執行之諭知)再聲請執行者

，分由該前案之執行股辦理，抵分一件。但債權人再聲請強

制執行時，經他股執行中者，應分由執行中之他股辦理，抵

分一件。 

（六）經簽准全部併案者，被併案股抵分一件，併案股補分一件。 

（七）全部併案後，併案之債權人另追加執行其他債務人之財產者

，被併案股應檢具相關資料送分新案，抵分一件。 

（八）執行程序終結前，債權人提出同一債權之其他執行名義，並

追加執行其他債務人之財產時，承辦股應檢具資料送分新案

，抵分一件。 

（九）強制執行事件、保全程序裁定事件或其他聲請或聲明異議事

件，經異議或抗告而廢棄發回時，仍由原股辦理，不抵分。 

（十）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債權人聲請撤回或依法視為撤回

後，再持同一執行名義聲請執行者，由各股輪分。但須調假

扣押卷執行者，依第五點規定辦理；後案繫屬時，前案尚未

終結者，後案仍指分前案承辦股辦理，扺分一件。 

（十一）債權人聲請撤回或依法視為撤回後，而原併案債權人或參

與分配債權人聲請續行執行時，另分之新案由原股承辦，

不抵分。 

（十二）交付或探視子女事件前案終結後，持同一執行名義再聲請

續行執行時，應輪分。 

（十三）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如有後案債權人就變價分割共有物

之共有人財產聲請執行，後案指分變價分割共有物承辦股

辦理，承辦股抵分一般執行事件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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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除保全執行事件外，金錢債權之執行標的為土地或建物(不

含增建)者，每滿十筆折抵該事件類型應輪分之件數一件。 

建物與坐落基地合併計算為一筆。 

承辦股就折抵部分，應提出不動產資料附表及說明，經庭

長核可後，送分案室辦理。 

依本項為折抵者，得於分案後十日內，就其中三分之一件

數為之，剩餘件數於結案時折抵，亦得於結案時一併折

抵。 

折抵件數，未滿一件者，以一件計。 

（十五）執行標的金額或價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債權人二十人

以上、執行標的十筆以上或有其他事件繁難之情形者，承

辦股得於分案後十日內或結案時，簽請庭長決定折抵事件

類型、件數或方法。 

因有合併執行必要或以合併執行為宜，而簽請庭長核准併

由他股承辦者，受併案股、併案股分別折抵、補分該事件

類型之同額件數。 

九、執行事件與行政執行事件競合時，應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補分

、抵分： 

（一）執行事件移併行政執行分署辦理後，行政執行分署就已查封

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而將原移併卷宗及相關資料送回繼續

辦理時，另分新案由原承辦股辦理，不抵分。如有多數併案

退回者，應指分原分案在先之承辦股辦理，指分非原承辦股

之案件予以抵分，原分案在後者，同時辦理補分。 

（二）行政執行分署移併本處辦理之事件，分案人員以司執字分案

，債權人列為原移案稅捐機關，並查明該債務人現執行事件

之股別，由該承辦股併為處理。 

十、執行事件之拘提、管收以及破產事件，應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

輪分及抵分： 

（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請拘提、管收事件以及破產事件之分案

辦法，依各年度法官司法事務分配會議之決議辦理。 

（二）破產事件之執行，由破產專股輪分辦理之，新收一件可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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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辦理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之輪次。 

金錢債權之執行事件進行中，債務人經裁定宣告破產者，除

有別除權者外，應移由破產股辦理。 

（三）新收拘提事件，抵分一件一般執行事件，管收事件抵分一件

辦理金錢債權不動產執行事件之輪次。 

十一、辦理執行事件之司法事務官及書記官有請假、休假情形時，

其承辦股別之停分案，應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 

（一）司法事務官請假時，不停分案。但請假一日以上者，每滿一

日，所配屬之股，停分保全程序裁定事件，事後再予補分。

每日補分件數以二件為限。 

司法事務官當日下午及翌日連續請假者，應列印請假單給分

案室，停分當日保全程序裁定事件，事後補分件數。 

（二）司法事務官請假時，得簽請庭長准許其所屬之股除指分案件

外暫停分案，事後再補分。 

（三）書記官請休假時，每滿一日，停分保全程序裁定及執行事件

、他法院囑託之保全執行事件之全部件數，及一般執行事件

、他法院囑託之終局執行事件之一定件數。但公差假不予停

分。 

（四）前項請假停分一般執行事件、他法院囑託之終局執行事件之

一定件數，於每年一月底前，由庭長、科長統計前一年度同

類事件之平均件數定之，並自每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五）除休假外，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因故請長假者，書記官得簽

請庭長同意停分一定或全部件數。司法事務官得簽請庭長同

意停分全部保全程序裁定事件。 

（六）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1)至(4)款事件，應單獨計算停分件

數，以便補分時，依該類別事件優先補分。 

（七）司法事務官與配屬之書記官同時請假時，有關保全程序裁定

事件停分之日數及件數，不得重複計算。 

（八）司法事務官、書記官於當日下午及翌日上午連續休假者，視

為翌日請假一日。 

（九）應指分之事件，雖於司法事務官、書記官請假中，仍不停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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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同一日有數股請假時，停分之股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其順

序以電腦登載申請時點之先後為準。因請假人數超過而未停

分者，保留至得停分時按先後順序停分。但保全程序裁定事

件停分之股數超過三分之一者，應全部不予停分。 

十二、新調派辦理執行業務之書記官，應依下列各項規定辦理停分

： 

（一）新調派本處之書記官，於接辦執行股時，以該股前三個月未

結之執行事件(不含保全事件、消債事件)平均件數，與本處

前三個月之平均件數相較，超過平均件數者，停分超過之件

數，低於平均件數者，不予補分 

（二）停分之事件以第三點第(一)項第(8)款事件為限。 

（三）停分者，應依停分件數比例，於三個月內辦理完畢。 

十三、假扣押裁定及執行事件，應注意下列各項規定： 

（一）假扣押裁定與執行分由不同股辦理時，假扣押執行之承辦股

，應向假扣押裁定之承辦股調取卷宗，並負責辦理後續有關

假扣押裁定之送達、抗告及合併歸檔等事宜；假扣押裁定之

承辦股亦應注意辦理報結，並於辦案進行簿註明假扣押執行

之承辦股及案號。 

（二）法官辦理第九點以外之民事強制執行業務時，準用本要點規

定。 

十四、本要點如有規範不足或適用疑義時，報請庭長裁示辦理。 


